被 审 计 单 位 承 诺 书

四川省审计厅：

根据《四川省审计厅关于审计广元市政府性债务的通知》（川审财通 〔2013〕307号）要求，我们已提供了与审计（检查、调查）范围相关的资料、并将按要求积极配合、继续提供相关资料，并郑重承诺如下：

一、所提供的财政、财务收支的会计报表、会计账簿、会计凭证及其他资料均是真实、完整的（以《资料接交清单》为准）。

二、本单位的各项经济业务事项均在所提供的会计报表、会计账簿、会计凭证及其他资料中真实、完整的反映，无账外账。

三、本单位（包括内部机构）在各类金融机构的账户均已全部提供（以《被审计单位在金融机构开立账户情况表》为准）。

对上述承诺，本单位和有关负责人愿意承担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有关法律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被审计单位：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字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财会部门负责人：（签字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   月  日
